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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
因时应势强化跨周
期和逆周期调节，分
批推出了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以及接续政策。
其中，支持企业创新
的减税政策是重要
一环。近日，《财政
部 税务总局 科技
部关于加大支持科
技创新税前扣除力
度的公告》（2022年
第 28 号）和《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投入基础研究税
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2 年第 32 号）
等文件备受企业关
注。为更好地帮助
广大纳税人了解这
些政策，本报特此制
作了一期政策问答
专刊。

企业投入
基础研究税收优惠

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
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
惠政策的公告》（2022 年第 32
号，以下简称 32 号公告），对
基础研究从出资方和接收方
两端分别规定了优惠政策：一
是出资方政策。对企业出资
给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
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
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可按实际发生
额在税前扣除，并可按100%
在税前加计扣除；二是接收方
政策。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高等学校接收企业、个人和其
他组织机构基础研究资金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我公司是一家批发和零
售企业，属于《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
规定的不能享受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政策的六大行业，我公
司出资给高等学校用于基础
研究的支出，可以享受基础研
究税收优惠政策吗？

答：32号公告未对适用基
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行业
进行限制，住宿和餐饮业、批
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娱乐业、烟草
制造业等六大行业，可以与其
他行业一样，同等适用基础研
究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
享受方式和渠道

28 号公告和 32 号公告的
享受方式是什么？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
公告》（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8 年第 23 号）规定，企业享
受28号公告和32号公告都采
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
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
即纳税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以及现行税收政策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的条
件，符合条件的可以自行计算
并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直接享受税收优惠，同时归
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28 号公告和 32 号公告的
办理渠道是什么？

答：纳税人可通过电子税
务局、办税服务厅（场所）办
理，具体网址和地点可从国家
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网站

“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记者 周雁

通讯员 林哲 郑涵

税收礼包

来啦！
科技企业
看这边
——税收支持科技创新
热点政策问答

高新技术企业
新购置设备、器具
税前扣除优惠

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请问此次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新
购置设备、器具新政，主要内容是
什么？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
部关于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税前扣
除力度的公告》（2022 年第 28 号，
以下简称28号公告）规定，对高新
技术企业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置设
备、器具，将其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的，可以选择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一次性在税前扣除，同时允许按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假设你
公司第四季度购置了单位价值
100万元的生产设备，可以选择在
据实扣除100万元基础上，再允许
税前加计扣除100万元，合计可在
税前扣除200万元。

此项政策适用于经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机构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为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凡在
2022年第四季度内具有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适用该政
策。

我公司是一家中小微企业，
2022 年初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第四季度我公司拟新购置一台
单位价值 550 万元的设备、器具，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项政策对购置
的设备、器具有哪些要求？

答：根据28号公告规定，对购
置的设备、器具主要从两个方面把
握：一是购置时间点上，2022年
10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
间新购置的设备器具；二是从购置
资产类型上，购置的设备器具应当
是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
产，企业在会计核算中将该设备、
器具按固定资产管理。

根据28号公告和《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
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
（2018年第46号，以下简称46号
公告）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
术企业，在第四季度新购进的固
定资产，其购进时点按以下原则
确认：以货币形式购进的固定资
产，除采取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
购进外，按发票开具时间确认；以
分期付款或赊销方式购进的固定
资产，按固定资产到货时间确认；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竣工结
算时间确认。

我公司处于高新技术企业资
格有效期内，在第四季度购置了一
台设备，预计不会用于研发，还可
以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吗？

答：28号公告所明确的设备、
器具一次性扣除并加计扣除政策，
是独立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
策，并不要求企业购置的设备、器
具必须用于研发。因此，你公司购
置的设备，无论是否用于研发，只
要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均可以适
用一次性扣除和加计扣除政策。

其他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
提高至100%

其他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提高到100%，主要受益
群体是哪些纳税人？

答：此次新政优惠，受益
群体是除以下三种情形之外
的其他企业：一是本身就不适
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六大
行业，包括烟草制造业、住宿
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
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娱乐业；二是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比例已经提高至100%的制
造业企业；三是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比例已提高至100%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

第四季度的研发费用怎么
计算？

答：为减轻企业的核算负
担，方便企业能最大限度地享
受到优惠政策，28号公告对第
四季度的研发费用提供了两种
计算方法，由企业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适用：

方法一：按实际发生数计
算；方法二：按全年实际发生
的研发费用乘以 2022 年 10
月 1日后的经营月份数占其
2022年度实际经营月份数的
比例计算。

我公司是一家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22
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 100 万
元，第四季度按规定计算的研
发费用为50万元，全年加计扣
除额为多少？

答：按照政策规定，你单位
在2022年前三季度发生的研
发费用适用75%的加计扣除
比例，第四季度发生的研发费
用适用 100%的加计扣除比
例。因此，你公司2022年全年
加 计 扣 除 额 =100 × 75% +
50×100%=1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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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税务局干部向纳税人宣传辅导高新技术企业税前扣除最新政策。
通讯员供图


